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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学校、学院申报及资助情况



申请总体情况
 集中接收申请：151445项，同比减少：6541项，减

幅4.14%， 其中：

 面上项目-17.95% （申请量再次大幅下降）

 重点项目+15.15%
 青年科学基金+6.64%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12.70%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73%
  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量首次超过了面上项目

  人才类项目申请量均有较大幅度增加

  全年申请量排名前三的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2959）、浙江大学（2152）、华中科技大学（2151）







2014学院申报及资助情况

类别（6个） 申报数量 获批数 批准率%

面上 45 16 35.5 

青年 21 11 52.4

优青 11 0 0

杰青 2 0 0

海外及港澳合作 1 0 0 

重点 1 0 0

81 27 33.3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3项 未获批



2013学院申报及资助情况

类别（7个） 申报数量 获批数 批准率%

面上 73 23 31.51 

青年 22 7 32.0

面上-青年连续 2 1 50.0 

优青 11 2 18.0 

杰青 5 1 20.0 

海外及港澳合作 2 1 50.0 

重点 3 2 66.7

118 37 31 



 政策调整



自2015年起，各类申请书均采用在线方式撰写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需使用唯一身份证件

2015年集中受理的项目类型有：

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项目）
数学天元青年基金、联合基金等

政策调整-填报方式



政策调整-经费预算一
 自2015年起，将实施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经费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其中：

 直接费用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其他支出；

 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
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
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

 《指南》所列资助强度为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申请人可
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部分，间接费用及项目申请经费在申请书中
自动生成。



政策调整-经费预算二

 劳务费：不再设比例限制应结合当地实际以及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

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

 直接费用：由基金委按项目研究进度和资金需要及时拨付

 间接费用：依照依托单位承担项目的间接费用预算、项目执行期限，

以及单位管理情况、信用等级情况等因素，由自然科学基金委按年度

核定，集中拨付

 转拨经费：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项目依托单位应及时按

预算和合同转拨合作研究单位资金，并加强对转拨资金的监督管理

 预算调整：预算总额一般不予调整；直接费用报依托单位审批；差旅

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在不突破三项支出预算总额情况下，

可调剂使用；设备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以及间接费用等经费预

算，一般不予调增。

以即将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准



政策调整-规范化选择

 申请代码1是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专家的依据，代
码2作为补充。部分项目须选择指定代码

 注意专属代码“L”“J”“A06”等，面上项目和青年
基金等错选该类代码将初筛

 2015年试行“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
的规范化选择，申请人需准确选择“申请代码1”及其
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

 申请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一处、信息科学部一处
及三处项目，必须选择“研究方向”，然后选择系统
提供的关键词或者填写关键词

 要求“选择”的内容，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要求
“填写”的内容，可以键入相应文字。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限项规定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

 高级职称人员限3项
 作为负责人限获得1次资助的项目类型：青年、优

青、杰青、创新研究群体

 非高级职称人员限负责1项（青年基金负责人结题
当年可申请）

 仪器类项目总数限1项：申请或承担（负责人或参
与者）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含科学仪器专款和
重大仪器专项）及科技部的重大仪器

 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中后暂停1年
 上年度已获得资助，今年不能申请同类型项目



注意事项—限项规定

 高级职称人员限3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
（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
为3项：
面上、重点、重大、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青年基金、地区

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时不限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科学仪器、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专项项目，
资助期限超过1年的委主任基金、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等。



注意事项—限项规定

 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3项限制的项目类型：
创新群体、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海外及港

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国际（地区）交流项目、国际学术
会议项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目、资助期限1年及
以下的其他类型项目，以及项目指南中特殊说明不限项的
项目等。（具体见指南）



注意事项—限项规定特殊说明

1．处于评审阶段（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
之前）的申请，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2．申请人即使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通过不同依托单
位申请和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仍然适
用于本限项申请规定。

3．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中，有关申请项目数量的要求与
本限项申请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注意事项——申请人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
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在申请书的
个人简历部分注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
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注意事项——合作单位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

生，但不包括境外人员），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
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
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研究单位公章。已经在自然科
学基金委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须加盖单位注册公章；没有注册的合

作研究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1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
单位不得超过2个。



注意事项——境外人员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被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

项目申请，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

过信件、传真等本人签字的纸质文件，说明本人同意

参与该项目申请且履行相关职责，作为附件随纸质申

请书一并报送。



注意事项——项目查重
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避免重复资助，自然科学基金委

自2011年起将通过计算机软件对申请书内容进行比对，特
提醒申请人注意：

1．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
同科学部申请不同类型项目的资助；

2．受聘于一个以上依托单位的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
同或相近的项目，通过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3．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
义提出申请。



注意事项——其他事项（重要）

2015年1月15日后下载2015申请书新版本，务必将
以前版本的申请书模版文件全部删除。

合作单位盖章

杰青和创新群体盖章

合作协议签订（海外港澳学者、国际合作等）

（尽量3月5日前完成盖章）

博后申请（承诺书学院、学校盖章后再上传）









注意事项——容易出现的问题

 超项申请

 依托单位、合作单位未盖章或盖章不符合要求；合作
研究单位超过规定数量；

 简表信息与正文不一致：

 合作单位：简表中无，正文中有

 简表中执行年限与正文中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不一致

 申请代码错误或代码不全（尽量精确到六位,如：
E******)



申报注意事项——容易出现的问题

 经费预算表备注栏未填写或写得太详细

 购置5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及设备未逐项说明与项目研究的
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

 申请书未双面打印

 申请人和项目参加者未签字

 格式凌乱，大小标题混乱，字体及行间距不合适，装订简
单粗糙（只有一个钉子）



 ISIS系统介绍



申报系统—— ISIS 系统介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址：
http://www.nsfc.gov.cn/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



申报系统 ISIS 系统介绍





时间安排



时间安排

 1月22日（下周四）前，新注册人员需上报如下表格电子版发
yhf@zju.edu.cn （申请人曾经获得过基金项目、或在线申请过项
目请使用原用户名密码登陆）

 3月6日前老师上交终稿（要求纸质版与电子版版本号一致，（3月
1日、2日科研科值班，可上交申请书）

纸质版正反面打印，签字后一式二份上交科研科，另形式审查表1
份，逐项核对后签字上交

 3月9日前学院将所有申请材料上报科研院

注意：3月9日将关闭基金委isis系统，无法上传

mailto:电子版发yhf@zju.edu.cn�
mailto:电子版发yhf@zju.edu.cn�


参考的文件和资料

国家基金委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管理规定及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查阅近几年资助项目汇编，了解本领域已资助项目情况

 2015年新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

（2015年1月15日后下载或在线填写）

 浙江大学办公网
《关于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有关事项的通告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网址：http://www.nsfc.gov.cn

 技术咨询电话：010-62317474

http://www.nsfc.gov.cn/�


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基础研究办公室

 咨询电话：88981080 88981126
 邮箱：kjccl@zju.edu.cn
学院科研科

 咨询电话：88208687
 邮箱：yhf@zju.edu.cn

mailto:kjccl@zju.edu.cn�
mailto:yhf@zju.edu.cn�


谢谢支持！
祝各位马到成功！
祝各位老师

杨帆起航！三阳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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